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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立足于中国商法的发展与完善，广泛借鉴和吸收国外商法的发展经验与判例学说，追踪国外商法
的发展趋势，推动商法专题研究，促进商法学的学科建设，进而为商事立法和审判实践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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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插图：判例上对董事长擅自召集股东大会形成决议的效力问题也有分歧，可以概括为“有效说”、“
无效说”和“撤销说”，但多数判例倾向采纳“撤销说”，如台湾地区“最高法院”1989年台上字
第1372号判决认为：“被上诉人公司董事长，纵未依正常程序，先行召集董事会，由董事会决议召集
股东会，亦仅属于召集程序违法而已，此与无召集权人召集股东会之情形有别。
”我国《公司法》第102条同样将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原则上赋予董事会行使，并规定由董事长主持会议
。
立法是赋予董事会这一会议体机关行使股东大会召集权，而非董事长或个别董事。
既然立法规定股东大会召集权人是董事会，那么，只有在董事会作出召集股东大会的决议之后，董事
长才能以董事会名义召集股东大会。
在公司内部结构关系中，董事长只是公司内部机关董事会的一个组成员，职权受到一定的限制，其个
人行为不能代表董事会。
但是，比较特殊的一点在于，董事长往往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角色，我国《公司法》第13条规
定：“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由董事长、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，并依法登记。
”我国在2005年修订公司法时，首次允许公司章程对公司法定代表人作出规定，即从“董事长、执行
董事、经理”之中择一确定，而1993年旧公司法对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实行划一规定，即董事长担
任公司法定代表人。
在公司的外部法律关系中，对于善意第三人而言，董事长所具有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，使得董事长
具有当然的、概括的代表公司的权限。
即使公司章程对董事长的权限设有限制，也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。
董事长在未经董事会决议的情形下，擅自对外以自己名义或董事会名义召集股东大会，这种在会议召
集程序上的瑕疵对董事会成员之外的其他主体来说，将很难被有效识别，因为董事长在法定职权范围
内的行为概括地被认定为公司自身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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